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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簡介 
 

彰化基督教醫院簡介 

    從彰化市茁壯，和中台灣一起成長的彰化基督教醫院，在邁進二十一世紀

時，她以完整的醫療體系為基礎，以企業公民的身份，共同和臺灣這一塊土地 

上的人民共同為人類福祉努力。 

宗旨：以耶穌基督救世博愛之精神，宣揚福音，服務世人。 

任務：醫療、傳道、服務、教育、研究。 

願景： 

      醫療：建立堅強、完整、安全的健康照護體系。 

      傳道：成為全人關懷的醫療宣教中心。 

      服務：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並關懷社區與弱勢族群。 

      教育：成為醫療從業人員教育訓練的標竿醫院。 

      研究：成為先進醫療科技之醫學研究中心。 

彰基精神：愛上帝、愛土地、愛人民、愛自己。 

價值觀：無私奉獻、謙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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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醫院 Wi-Fi使用及環境簡介 

病人/訪客上網 Wi-Fi設定須知 

本院使用 Wi-Fi上網，請您依下列設定步驟使用，謝謝您。 

1. 連線 CCH-Patient，開啟網頁認證 

2. 登入帳號：住院病人病歷號碼；密碼：住院病人『生日的月、日』共 4碼

(如：生日 5月 1日，登入 Wi-Fi密碼為 0501)，一個帳號可兩個設備同時登

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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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醫療大樓樓層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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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路院區           

 

第二條：病房設施與其它公共設施之操作說明及使用規定。 

1. 病房提供有輪椅、點滴架、飲水機、製冰機、洗衣機、烘乾機、脫水機、

微波爐等公共設備，敬請詳閱公共設備操作說明及使用規定，如有使用

問題歡迎洽詢護理站人員。 

2. 病房內電話只能接聽來電或撥接院內分機，不能撥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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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房分機號碼為【 代表碼+病房號 】   
醫療 
大樓 

第一 
醫療大樓 

第二 
醫療大樓 

第三 
醫療大樓 

國際醫療暨 VIP
病房 

(第三醫療大樓) 

兒童 
醫院 

中華路 
院區 

代表碼 6 6 6 7 1 2 

病房號 701 731 761 1401 501 501 

分機號碼 6701 6731 6761 7401 1501 2501 

第三條：本院一、二、五樓設有便利商店，提供來賓便捷的購物、飲食選擇， 

並於大廳一、二樓及兒童醫院一樓設有提款機。 

醫療大樓 第一 

醫療 

第二 

醫療 

第三 

醫療 

教學 

研究 

中華路 

院區 

兒童 

醫院 

購買物品 1F 1F、2F、5F 無 1F 1F 無 

提款機 無 1F、2F 無 1F 1F 1F 

公共電話 一樓大廰 

第四條：本院為健保特約醫院，健保病房標示及配置處所，詳細內容請參考入院 

中心及各病房說明。 

第五條：醫院之服務電話總機： 

服務專線 電話號碼 服務時間 

南郭總院總機 04-7238595 24小時 

中華路院區總機 04-7238595 24小時 

成人急診專線 04-7255123 24小時 

兒童急診專線 04-7238595轉 1091 24小時 

語音電話掛號 04-7285152 24小時 

人工電話掛號 04-7225132 AM8:00~PM17:30 

入院中心 04-7238595轉 5200 AM8:00~PM17:30 

服務台 04-7238595轉 3100 AM8:00~PM18:00 

讚美專線 04-7238595轉 3920 上午 AM8:00~12:00  

下午 PM13:30~17:30 抱怨專線 04-7238595轉 3925 

※以上非 24小時服務時間為：週一~週五，週六至 12:00，例週日公休。                         

第六條：本院交通路線說明： 

1.火車站→本院： 

a.可搭彰化客運公車『火車站-彰基醫院』線【本線週一～五行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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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及日停駛】，全票票價 25元，半票票價 12元《票價調整，以彰客

公告為主》。本院候車亭設於急診出口旁，時刻表可參閱門診時間表 

              

b.可搭乘計程車，費用約 110元《實際費用依車上跳表為主》。 

2.開車至本院： 

a.南下-第一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王田交流道下接台 1線，往

彰化市區方向、接中山路至旭光路交接口左轉，即可到達。 

b.南下-第二高速公路(國道三號)：伸港交流道下右轉線東路、左轉接

彰新路，右轉接金馬路、經曉陽路地下道直走接中山路右轉至旭光

路交接口左轉，即可到達。 

C.北上-第一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彰化交流道下接台 19線往

彰化市區，右轉接中央公路橋後，左轉接中山路(台 1線)至旭光路

交接口右轉，即可到達。 

d.北上-第二高速公路(國道三號)：快官交流道下接中彰快速道路(台

74線)，往彰化市區方向、接中山路至旭光路左轉，即可到達。 

e.交通路線說明圖可參閱門診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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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入院報到 
第一條：住院流程 

一、門診病人：本院依預定入院當日床位狀況排床，請您於家中靜候入院 

通知，並請您配合接到通知後 2小時內前來本院辦理入院手續。 

        二、應準備之文件： 

            1.健保身分：國民身分證、健保 IC卡。 

            2.職傷(病)住院：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請書。 

        三、病人依約定日期時間至本院二樓 100診入院中心辦理住院手續。 

  1.病人於辦理住院手續櫃台簽署「住院一般同意書暨調查單」並辦

理住院。 

  2.病人至病房報到，由護理人員說明病房環境及住院期間注意事

項。 

    四、二樓 100診入院中心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非上述時間請至第一醫療大樓四樓四一病房收費事務處辦理。 

  五、急診病人：經急診醫師簽准住院，我們會儘快幫您安排床位，並於 

急診收費櫃檯辦理住院手續。 

  六、病人辦理住院手續後，病人本人健保 IC卡可委託本院代為保管，病

人出院繳費時於「收費事務處」領回。 

第二條：當您接到入院通知或已完成住院手續後，應即向入院中心或所屬病房之 

        護理站報到；超過下午 2點未報到，本院可取消原來為您安排的病房。 

第三條：本院配床依病人「入院當日」空床狀況安排床位，配床以「一般保險病床」

(健保床)為優先配床。 

第四條：本院之病房依照病床數分為單人房、雙人房、健保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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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急性病房收費標準： 

急性病房等級 健保差額 

尊爵病房 每日 4,200~12,000元 

特等 

特等單人房      每日 4,000元   

特等雙人房 每日 2,600~3,800元 

一般 

單人房 每日 1,900~ 3,000元 

雙人房 每日 1,400~ 2,400元 

※ 本院慢性病房收費標準： 

慢性病房等級 健保差額 

一般 

單人房      每日   600~ 2,300元 

雙人房 每日   400~ 1,100元 

1. 本院差額病房內之基本設備包含電動床、電視、電話。 

2. 全自費入住者須另加收病房費、護理費、診察費、藥事服務費(參考健保支付

標準訂定)。 

3. 差額病房費計算規則：凡住院之日不論何時辦理入院均以一天計，而出院 

當日不予計算；同一日辦理入院及出院者，計收一天病房費。 

4. 住院期間之轉床，轉床當日之病房費，以當日最後入住之病房等級計算。 

5. 收費標準若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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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病房選擇與更換 

第一條：健保身分入住健保病房者(三、四人房)，免付病房費差額。 

 

第二條：若以健保身分入住非健保病房者，雙人房等級以上者【含單、雙人房、 

特等、尊爵病房】，應依病房差額按日給付自付差額。 

 

第三條：有關保險病房之計算，自您住院之日起算，出院之日不算。(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辦法第二十一條)。關於非健保保險病房另有不同之計算標準，本

院會明確告知您或您的家屬，該計算標準不違反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

標準。 

 

第四條：若您是以健保身分住院，且願意住進免自付病房差額費之健保病房者，

依健保規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法第二十條），本院會優先安排提供保

險病房，但若保險病房不敷使用時，我們會先告知非保險病房，您應自

付之病房費差額，並在徵得您的同意後，安排住入非健保保險病房。  

 

第五條：當您入住病房後，若有更換病床等級需求，請至入院中心櫃檯提出申請，

若安排到您預約的床位等級，會立即致電病房分機，通知病房陪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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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病人權利與義務 
※病人權利 

第一條：不分病人的疾病、性別、種族、地理位置、社經地位及年齡，每位住院病

人皆能平等的接受適當的醫療服務。 

 

第二條：本院醫事人員均有佩戴名牌或識別證。若未佩戴名牌或識別證以致無法

辨識身分者，病人可以拒絕其所提供之醫療服務。 

 

第三條：秉持「病人為醫療主體」的概念，本院醫師於診治時，應確認由誰來參與

照護決策，且向病人或關係人解釋病情、主要檢驗、檢查相關資訊、治療

方針及預後情形、治療可能產生的風險及替代性治療。若病人不願特定家

屬知悉病人的病情，請以書面通知護理站。 

 

第四條：若病人對本院醫事人員所提供之醫療服務有任何不清楚之處，本院鼓勵病

人向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發問、要求說明。  

 

第五條：若病人需要接受手術治療，本院依規定，醫師會先向病人或關係人說明手

術的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後，簽署

手術及麻醉同意書，才會為病人手術及麻醉。但若情況緊急，為搶救病人

性命，依醫療法規定，得先為病人手術。  

 

第六條：本院於病人就醫過程中所說明之病情、健康等一切資訊，均依法善盡保密

義務。若病人不願意讓他人得知其就醫訊息，請告知本院。  

 

第七條：為尊重您的醫療意願，本院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提供「預立安寧

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

療抉擇意願書」聲明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暨維生醫療同意書」、撤回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暨維生醫療同意書」、「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及

「終止委任書」之表單，病人可向護理站索取相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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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為維護您的醫療自主權，本院依「病人自主權利法」，提供「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服務，協助意願人完成「預立醫療決定書」及健保卡註記。  

 

第九條：本院配合國家衛生政策，積極宣導器官捐贈理念～讓愛延續，您若認同

器官捐贈並同意於健保卡中註記捐贈意願，請向護理站或本院一樓大廳

服務台索取「器官捐贈同意書」，填寫後可自行郵寄或交至本院一樓大

廳服務台。  

 

第十條：本院為教學醫院，為促進醫學教育，培養優秀之醫療人員，懇請配合相

關之教學活動，但病人有權利拒絕任何與治療無關之人員參與。病人的

拒絕，並不會影響到本院醫事人員對病人的服務態度及所提供之醫療品

質。  

 

第十一條：本院重視病人「免於疼痛的權利」。病人若有疼痛不適之感受，將依

其個別情況進行評估與處置，並持續追蹤評值。 

 

第十二條：若病人對本院之服務有任何意見反應時，可向本院提出。（抱怨專線

(04)7238595分機號碼3925、讚美專線 (04)7238595分機號碼3920，網

路抱怨信箱D3925c@cch.org.tw、網路讚美信箱D3920c@cch.org.tw，或

至服務台索取「意見反應單」，填寫後交給櫃檯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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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擬定您的問題清單 
當您到醫院門診或住院中遇到醫師建議您進行檢查或治療時，往往會因為 

心情緊張、心中有疑惑，難以抉擇適當的處置，不知道如何向醫師提問，建議 

您先擬定想與醫師討論的醫療問題清單，進一步與醫療團隊溝通，提供以下諮 

詢清單給您參考。 
 

一、 討論健康問題 

 1.我的診斷是？ 

 2.我的治療選項有哪些？ 

 3.我需要多快的時間決定作治療？ 

 4.治療需要花費多少錢？ 

 5.有任何副作用嗎？ 

 6.如果我選擇不作治療會產生什麼後果嗎？ 

 7.我的預後如何？ 

 

二、 服用或更換藥物 

 1.我使用的藥物名稱為何？ 

 2.藥物的作用是？ 

 3.什麼時候應該吃藥？ 

 4.吃藥的期間要持續多久？ 

 5.藥物有任何副作用嗎？ 

 6.吃藥期間需避免其他食物、飲料或活動嗎？ 

 7.這藥物會與我正在吃的藥有交互作用嗎？ 

 8.如果忘記吃藥，該怎麼辦？ 

 9.如果不小心吃超過藥物的建議劑量，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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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我應該停止吃其他藥物或維他命嗎？ 

 11.當藥吃完後，需要再持續吃藥嗎？ 

 

三、 執行醫療檢查 

 1.為什麼我需要作這項治療？ 

 2.檢查如何進行？ 

 3.檢查的正確性如何？ 

 4.這檢查您之前作過幾次？ 

 5.這項檢查是唯一可以獲得資訊的方法嗎？有沒有其他替代方案？ 

 6.檢查前的準備有哪些？ 

 7.什麼時候我可以知道檢查結果？ 

 8.檢查後的處置為何？ 

 

四、 討論手術 

 1.為什麼我需要手術？ 

 2.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治療我的情況？ 

 3.您之前有沒有作過這種手術？ 

 4.手術需要麻醉嗎？ 

 5.我需要多久時間才能恢復？ 

 6.我需要在醫院住多久？ 

 7.手術後可能發生的合併症有哪些？ 

 8.如果我持續等待或沒有執行手術，會產生什麼後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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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義務 

第 一 條：病人及家屬至彰化基督教醫院(以下稱「本院」)就診、陪病時，應尊

重醫事人員，不得有任何不當行為(例如：性騷擾、言語或肢體暴力

等)。 

 

第 二 條：病人及家屬應確實提供就診本人之真實身分等各項資訊，並詳實告知

健康狀況、疾病史、藥物過敏史、其他用藥史、旅遊史及是否患有傳

染性疾病等資訊。 

 

第 三 條：遵守醫療團隊為就診民眾病情危急程度所安排之就診順序。 

 

第 四 條：有責任聽取解釋病情、主要檢驗、檢查相關資訊、治療方針、預後情

形、治療可能產生之風險及替代性治療，並依前述告知內容決定選擇

治療方式之義務。 

 

第 五 條：對本院醫事人員所提供之說明有任何疑問者，應主動向醫師或醫事人員

發問、要求說明。 

 

第 六 條：參與並配合醫療團隊制定治療計畫，如須更改治療計畫，應與醫療團隊

充分討論。 

 

第 七 條：依疾病治療或醫療場所管理之必要，應遵守本院就診規範、須知、注意

事項及作業流程。 

 
第 八 條：除導盲犬外，不得攜帶任何動物進入本院。 

 

第 九 條：嚴禁攜帶危險物品、違禁品進入本院。 

 

第 十 條：給付醫療費用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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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病人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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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病人及家屬配合事項 

第 一 條：住院飲食實為醫療過程重要的一環，醫師會依疾病需要開立飲食處方 

          ，由營養部製作並供應飲食；伙食費由病人自付，並按餐計算。普通

伙食 210元/日，治療飲食則依配方不同計價，而管灌飲食由健保給

付。本院可提供素食、禁忌飲食、麵食等選擇，變更膳食種類或暫停

供應，請於下列時間前通知護理站辦理： 

         早餐：上午 05：00前 

         午餐：上午 10：30前 

         晚餐：下午 03：30前 

※提醒： 

管灌飲食為健保給付，營養部會依醫師開立飲食處方提供灌食牛奶，

敬請配合依營養部供應之牛奶灌食，勿自行灌食自備配方牛奶，以利

疾病營養控制。 

 

第 二 條：病人入院後如要暫時離開病房，請通知護理師，以免影響治療；欲外

出離院者，請向護理站提出請假申請，經護理人員聯繫醫師詢問後，

至事務處繳納醫療費用並完成請假手續。請假時間以四小時為限，且

晚上十時至隔天早上八時不得請假，亦不得外宿。逾時未歸將視自動

出院。           

 

第 三 條：本院為維護病房安寧及住院病人財物安全，以利病人療養，特訂定如

公告事項之管制措施，敬請社會大眾及本院同仁，惠予配合辦理。 

★ 凡在門禁管制時間(自夜間十時起至翌日上午七時止)進入本院者，陪病家屬

必須出示「陪客證」，無陪客證欲進入本院，需持身分證件向駐警完成訪客

登記，經駐警查證屬實始可入內。 

防疫政策隨時異動，各棟別大門開放時間請以醫院現場公告內容為準。 

★ 本院為無菸無檳環境，本院實施全面禁菸，且嚴禁酗酒人士進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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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為了照護的延續性，若家屬照顧者有更換時，請交接重要訊息，並 

          告知責任護士。 

第 五 條：病人住院期間，請穿著適當衣物，並攜帶個人衛生用品(本院二樓及

五樓福利社有售)，若急需使用請洽護理站協助。 

第 六 條：請共同維護病房安寧，勿大聲喧嘩，使用收音機、手機以不干擾他 

          人為原則，收看電視須注意控制音量或配戴耳機，以利病人療養。 

第 七 條：除符合安規認證(如商檢局等)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及周邊

設備之外，嚴禁病人或家屬自行攜帶電器設備於醫院或病室內使用，

例如電暖器、電動氣墊床、電毯、電茶壺、電鍋等。提醒未使用的 3C

產品(含行動電源)之充電器或插頭須拔除，不可長時間留置，病患及

家屬需長時間離開病室時，須將各項充電設備插頭拔除。如因違反本

院規定，自行私帶電器(含 3C產品)使用而導致災害者，須由自備電

器(含 3C產品)行為人及操作者承擔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 

第 八 條：為維護病房安全，任何人不得在病房、浴室、洗手台上烹煮食物， 

          若有需要可至配膳室以微波爐加熱食物。 

第 九 條：請妥善保管私人貴重財物，勿將財物放置病室內，以免遭竊損失。 

第 十 條：請勿攜帶寵物入院，以預防傳染疾病及維護安寧。 

第十一條：請勿攜帶危險物品及法定違禁品。 

第十二條：請病人將病情及藥物過敏病史誠實告知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以配 

          合提供適當之醫療服務。 

第十三條：請病人配合醫護人員進行醫療計畫，如果病人無法接受醫護人員安 

          排的醫療計畫，請將原因告知醫護人員，以便安排其他醫療方式。 

第十四條：住院期間請病人不要服用非本院提供之藥品，如果病人確有服用， 

          請告知醫護人員。 

第十五條：為維護病人的權益與健康，如有發現不明人士推銷任何物品及醫 

          療用品，請告知護理站。 

第十六條：垃圾於配膳室請分類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物、廚餘、電池回收若 

有生物醫療廢棄物請交由護理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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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探病者管理措施 

因應疫情，本院遵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措施，呼籲民眾進出醫療院所 

務必配合︰ 

1. 醫院住院病人有條件開放探病，探病時段為每日固定 1-2時段，

每名住院病人每次至多 2名訪客為限，但符合下列例外情形者，

探病時段及訪客人數不在此限 

1.1 病人實施手術、侵入性檢查或治療等，須由家屬陪同，或依 

法規須家屬親自簽署同意書或文件。 

1.2 急診、加護病房或安寧病房等特殊單位，因應病人病情說明 

之需要。 

1.3 病人病情惡化或病危探視。 

1.4 其他特殊原因，經評估有探病必要且經醫療機構同意。 

2. 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 COVID-19相關症狀者，儘量避免前往醫院探

病，以維護住院病人健康。建議可使用電話、視訊關心住院病人。 

3. 進入醫院建議佩戴口罩，若有呼吸道症狀或發燒應佩戴口罩，入出 

病房請加強洗手。 

4. 本院探病時段如下︰ 

照護單位 探訪時間 

成人內外加護/燙傷病房/呼吸照護中心 
10:30~11:00 

20:00~20:30 

兒童加護 /嬰兒照護/新生兒照護中心 
10:30~11:00 

20:00~20:30 

精神科病房 
10:00~11:00 

19:00~20:00 

成人急診加護 /中風及神經加護病房 
10:30~11:00 

19:30~20:00 

成人及兒童一般病房 

中華路病房 
09:00~17:00 

防疫政策隨時異動，請以醫院及護理站現場公告內容為準， 

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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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為了您的健康，請注意食物的新鮮；食物保存注意事項如下： 

(1)  為避免因食物保存不當造成食物汙染、過期變質而危害健康，  

鼓勵病人及家屬訂醫院餐。 

(2) 為保持食物的新鮮，建議僅攜帶當天可食用的份量。 

(3) 病房及五樓福利社有提供微波爐加熱服務。 

(4) 食物請於當餐食用完畢，並將廚餘及垃圾儘早移除以避免孳生 

蚊蠅，維護病房環境衛生。 

(5) 存放於病房冰箱的食物：需依外包裝有效期限保存，無標示則 

24小時為保存期限。 

          (6) 放入冰箱的食物，請包裝或包覆完整，以維持食物新鮮，及避 

              免包裝不完整增加汙染風險。 

          (7) 病房個人冰箱不冰存治療飲食，治療飲食冰存於護理站專用冰 

              箱。 

          (8) 冰箱內外請隨時保持清潔。 

          (9) 如發現病房食物冰箱溫度大於等於 8℃，請通知護理站人員。 

第十九條：疾管署建議民眾於醫療照護機構應佩戴口罩情境(2024-5-1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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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住院費用負擔 

第一條：住院飲食實為醫療過程重要的一環，醫師會依疾病需要開立飲食處方 

        ，由營養部製作並供應飲食；伙食費由病人自付，並按餐計算。普通 

        伙食 210元/日，治療飲食則依配方不同計價，而管灌飲食由健保給

付，本院可提供素食、禁忌飲食、麵食等選擇，變更膳食種類或暫停 

        供應，請向護理站辦理。 

【營養部之膳食均由本院營養師設計調配，餐具皆經高溫殺菌處理，敬 

  請安心享用】 

  

第二條：健保病人應自行負擔費用： 

1. 雖然您有全民健保，但依法您仍應對健保給付費用自付一定比率， 

其部分負擔比率如下： 

急性病房 1-30日內 31-60日 61日以後 

部分負擔比率 10% 20% 30% 

慢性病房 1-30日內 31-90日 91-180日 181日以後 

部分負擔比率 5% 10% 20% 30% 

2. 為保障重大傷病患者之權益，若您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重大傷病範圍  

之傷病，由主治醫師判斷與當次住院相關，且在有效期限內，方可免除

當次住院之部分負擔。 

3.非健保給付項目由病人自行負擔。 

 

第三條：依健保規定，以下各項全民健保不給付須由病人自費（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五十一條）： 

        一、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預防性手術、   

            人工協助生殖、變性手術。 

   二、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三、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四、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 

   五、人體試驗。 

 



 
34 

  六、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護，不在此限。 

  七、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八、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九、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柺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 

      裝具。 

  十、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 

      及藥物。 

 

第四條：本院所提供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服務項目，本院均會事先告知病人，獲

其同意並填寫同意書。但緊急情況為治療所必須者，無法事先告知病人

或家屬，不在此限。 

 

第五條：若您無力負擔醫療費用，可向本院護理站或收費事務處尋求醫療補助事宜，

我們會轉介給社工人員為您評估服務，或主動連絡社工部。連絡方式：

7238595轉分機 3127或 4555。 

 

第六條：若您是健保身分入院，於診治醫師診斷可出院時，請配合辦理出院手續 

。經通知拒不出院者，有關費用應由保險對象自行負擔。(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辦法第十二條) 

 

第七條：若您是入住健保病床(免差額)，照護家屬若需使用『棉被』，需酌付洗

滌費 100元/件。 

 

第八條：病人住院費用包含健保不給付項目及部分負擔，住院費用醫院每周結算 

一次， 若接獲醫院「費用請繳單」，請至出院收費櫃檯繳費，櫃檯受理 

現金繳費及行動 APP支付(阿佩支付)，恕無提供實體信用卡刷卡服務。 

若有任何醫療費用問題，請洽大廳出院收費櫃檯(時間外請洽四樓事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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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各類證明文書之申請 

第一條：「出院病歷摘要」出院前請向病房護理站申請辦理。 

出院後申請者，以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為原則，請攜帶身分證正本，

未成年者為戶口名簿與法定代理人身分證件正本；若委託代理人申請時，

應檢具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委託同意書及雙方身分證件正本以供查驗、

影印留存，並填具『病歷資料申請書』非本人填具『病歷資料申請委託書』，

於一樓「複製病歷服務櫃檯」辦理。 

出院病歷摘要費用：基本服務費 200元，超過 10張每張加收 5元，本院

將於 3個工作天最遲不超過 14天內交付。 

第二條：「普通診斷證明書」請於出院前向病房護理站申請辦理，申請時請攜

帶患者正本身分證或正本戶口名簿。或於出院後至門診掛號，並攜帶患者

本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件正本以及「代理人委託書」申辦，診斷證明書第

一份工本費 100元，第二份起每份 50元。 

第三條：「各種書面檢查報告及影像光碟」，出院前向病房護理站申請辦理。 

出院後申請者，以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為原則，請攜帶身分證正本，

未成年者為戶口名簿與法定代理人身分證件正本；若委託代理人申請時，

應檢具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委託同意書及雙方身分證件正本以供查驗、

影印留存，並填具『病歷資料申請書』非本人『病歷資料申請委託書』，

於一樓「複製病歷服務櫃檯」辦理。 

基本服務費 200元，超過 10張每張加收 5元，本院將於當天最遲不超過

3天內交付。 

申請影像系統 X光、電腦斷層、磁振造影光碟片，費用 200元起，本院將

於當天內交付。 

第四條：「中文出生證明書」，請攜帶父母雙方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及兒 

童健康手冊，於「第一醫療大樓四一病房收費事務處」櫃檯申請辦理，

當天即可取得。 

中文出生證明書費用：3份以內免費第 4份起每份 100元。 

        「英文出生證明書」，請攜帶父母雙方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及兒 

童健康手冊，並提供英文姓名，於「第一醫療大樓四一病房收費事務處」

櫃檯申請辦理，本院將於 3個工作天內交付。 

英文出生證明書費用：每份工本費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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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死亡證明書」，凡在院內死亡且可合理判斷屬於疾病因素者，經家屬

出具病人身分證正本或戶口名簿正本，由醫師確認基本資料無誤後開具

「死亡證明書」，一聯病歷留存，其餘用印後交予病人家屬。病危

Hopeless病患返家，無法派醫師親驗者，本院醫師開立「行政相驗轉介

單」予家屬，請家屬向所在地衛生所申請行政相驗。  

死亡証明書費用：3張以內免費，第 4張以後每張 50元。 

第六條：「家庭外籍看護工申請」，住院中請攜帶病人身分證及照片一張，向

護理站申請辦理，每份收費 800元，申請書由醫院協助寄往各縣市之長

期照護管理中心進行評估及推介，雇主返家等候通知。 

第七條：「收據副本收據暨費用證明」，本院在您出院結清費用時會交付正式

收據，若您因商業保險或其他用途須加申請副本收據者，請出院時在「收

費事務處」櫃台一併申請；出院後申請須由病人本人或委託人攜帶病人

本人正本證件才能辦理。 

費用：3 張以內收費 50 元，第 4 張起每張加計 10 元，本院將於當天內

交付。 

第八條：「身心障礙鑑定表申請辦法與流程」，住院中病人之家屬向病人設

籍地之公所諮詢領表應具備之文件，備妥文件後至設籍地之公所領取

「身心障礙鑑定表」，領取後交由醫師填寫身體功能及結構之鑑定結果，

醫師完成後交由家屬將鑑定表送至收費事務處批價，請家屬批價後送文

件送至「第二醫療大樓地下一樓社工部」，社工部將協助安排專業人員

至病房區完成社會功能之評估後才得送審辦理。  

第九條： 前項文書於病人死亡或無法表達意思時，由其親屬或家屬提出申請。但

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明示反對特定人申請，並記錄於病歷上時，不在此

限。 

＊若您有其他證明書申請問題，可洽詢各收費櫃檯，分機 5029。 

第十條：「自費檢查驗結果上傳申請流程及注意事項」，自費檢查驗結果若 

欲上傳至健康存摺或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請至 1樓大廳 7、8號 

病歷複印櫃台簽署同意書，自簽署日起之自費檢查驗將進行上傳。 

同意書簽署日前之自費檢查驗結果，請自行申請複印病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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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它附屬服務 
第一條：本院為提高您住院期間之生活品質，提供下列之附屬設施及服務，歡迎 

        您多加利用：  

1.服務病人及家屬設施： 

期別 樓層 商店 

第一醫療大樓 一樓 醫材店、便利商店、咖啡、輕食 

第二醫療大樓 二樓 便利商店 

第二醫療大樓 五樓 便利商店 

教研大樓 一樓 咖啡、輕食 

教研大樓 四樓 眼鏡店 

中華路院區 一樓 醫材店 

2.病房洗髮：如需專人至病房洗髮服務，請與護理站連絡。  

3.院區輪椅甲地借、乙地還免費借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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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租借點： 

期別 樓層 租借點 服務類型 

第一醫療大樓 

1樓 大廳門口 人工租借服務 

2樓 門診化療室 人工租借服務 

4樓 四一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6樓 六一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7樓 七一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8樓 八一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第二醫療大樓 

1樓 急診創傷區 人工租借服務 

1樓 急診室護理單位 人工租借服務 

1樓 急診警衛室 人工租借服務 

2樓 90診 人工租借服務 

4樓 嬰兒室 人工租借服務 

4樓 接生室 人工租借服務 

5樓 五二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6樓 六二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7樓 七二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8樓 八二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9樓 第一呼吸照護中心 人工租借服務 

9樓 第二呼吸照護中心 人工租借服務 

B2樓 二乙梯 12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B3樓 二甲梯 15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B4樓 二甲梯 15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B5樓 二甲梯 15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第三醫療大樓 

1樓 急診觀察室 人工租借服務 

5樓 五三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6樓 六三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7樓 七三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7樓 第三呼吸照護中心 人工租借服務 

8樓 八三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8樓 中風及神經加護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8樓 急診加護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40 

期別 樓層 租借點 服務類型 

 

9樓 九三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10樓 精神科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12樓 燙傷病房單位 人工租借服務 

13樓 血液透析室 人工租借服務 

14樓 國際醫療暨 VIP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B2樓 三乙梯 21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B3樓 三乙梯 21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B4樓 三乙梯 21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B5樓 三乙梯 21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教學研究大樓 1樓 警衛室 人工租借服務 

兒童醫院 

1樓 大廳服務台 
人工租借服務 

自動化租借服務 

5樓 兒五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6樓 兒六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7樓 兒七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8樓 兒八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11樓 日間留院 人工租借服務 

12樓 兒十二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13樓 兒十三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B1樓 兒童急診觀察室 人工租借服務 

B2樓 兒甲梯 25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B3樓 兒甲梯 25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B4樓 兒甲梯 25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B5樓 兒甲梯 25號電梯旁 自動化租借服務 

中華路院區 

1樓 警衛室 人工租借服務 

2樓 第二康復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3樓 第三康復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4樓 血液透析室 人工租借服務 

4樓 第四康復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5樓 第五康復病房(A) 人工租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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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 樓層 租借點 服務類型 

中華路院區 
5樓 第五康復病房(B) 人工租借服務 

6樓 高仁愛紀念病房 人工租借服務 

 

第二條：醫院提供如下之服務： 

1.若您預計申請照護服務員，可參閱各護理站內公告之【醫院病患照護 

服務員訊息】海報，內有照護服務員之申請方式及費用等相關注意事 

項。  

        2.太平間（安息室）服務：本院有特約禮儀公司，如有相關需求可洽護 

 理站或太平間（安息室）(分機：3084) 

          服務項目收費基準表：遺體接運免費；助念 3小時 2,000元；冰存 1天 

500元；往生被 600元；屍袋 600元。 

        3.救護車服務：出院或轉院須使用救護車服務可洽護理站。 

        4.計程車叫車服務：如有需求可洽急診警衛(分機：5148) 

        5.本院地下二樓至五樓、教學研究大樓地下三樓至六樓設有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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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病房區至停車場建議動線 

※第一、二醫療大樓病房區 

往第二停車場：搭 4-6號電梯至一樓，出電梯後左轉搭後方 12號電梯 

往第三停車場：搭 4-6號電梯至一樓，出電梯後左轉沿地上藍色線走到盡頭

(急診觀察病房前)左轉沿綠色線走，搭 16-18電梯 

往第四停車場: 請至教學研究大樓搭 1-2號、5-6號或 7號電梯至 B3-B6停 

車場 

往兒童醫院停車場：請至兒童醫療大樓一樓搭 23-25號或 28-29號電梯 

第三醫療大樓病房區 

往第二停車場：搭 16-18號電梯至一樓，沿地上綠色線至急診觀察病房前右

轉，沿地上藍色線走至盡頭左轉後直走，搭 12電梯 

往第三停車場：搭 16-18、22號電梯 

往兒童醫院停車場：由護理站右後方搭 23-25號電梯 

往第四停車場：請至教學研究大樓搭 1-2號、5-6號或 7號電梯至 B3-B6停 

車場 

兒童醫院病房區 

往第二停車場：B2-B5停車場沒有相通，請至總院一樓大廳公共電話亭旁，

轉搭 12號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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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第三停車場：搭 28-29號電梯至 B2-B5停車場，出電梯後往左前方走往 

              兒童醫院停車場：搭 23-25號或 28-29號電梯。 

往第四停車場：請至教學研究大樓搭 1-2號、5-6號或 7號電梯至 B3-B6 

停車場。 

停車收費說明 

a. 每小時收費 30元，第二小時起未滿 30分鐘收費 15元 

b. 優惠停車收費時間，停車 10 小時以上 24 小時以內，收費上限為 300 元；

晚上七點後至隔日早上八點前收費上限為 130元 

c. 車輛入場未超過十分鐘即出場者不收取停車費 

d. 第四停車場住院停車預付制，申請預繳三天停車費 500 元、七天停車費

1,000 元，以車牌證明為憑，不計出入次數。詳情請洽教學研究大樓第四

停車場收費亭 

e. 第三停車場限國際醫療暨 VIP病房住院停車預付制，申請預繳一日停車費

200 元、三天停車費 500 元、七天停車費 1,000 元，以車牌證明為憑，不

計出入次數。詳情請洽兒童醫院停車場收費亭 

 

第三條：其他項目之服務： 

1.醫療輔具租賃：本院提供部份醫療輔具如輪椅、助行器、抽痰器等之

租借，租借及收費請洽第二醫療大樓地下一樓 B1社工部(分機 3128)。 

2.小型復康巴士交通服務：如有需求可洽彰化縣政府社會處-身福科， 

  復康巴士服務電話 04-753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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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出院手續及轉院申請 

第一條：按醫療法第 75 條第 3 項規定，病人經診治並依醫囑通知可出院時，

應即辦理出院或轉院。若執意留院者，須經診治醫師同意，並依全民健

康保險法就醫程序第二章第 16條規定健保不予給付繼續住院費用，改

以自費身分負擔全部醫療費用。 

 

第二條：本院因限於設備及專長，無法確定病人病因或提供病人完整之治療時，

會建議病人轉院，同時填具轉診病歷摘要交付病人。但針對危急病人，

本院仍先為適當之急救處置，始將病人轉診。 

 

第三條：本院提供 24小時(含假日)出院服務，您可以依您的自由意願隨時申請出

院。若醫師認為您病情尚未痊癒不應出院，您仍要求出院，依規定（醫療

法第五十二條），您或您的家屬應簽具自動出院申請書後辦理出院手續。 

 

第四條： 護理人員於病人出院前，將詳細告知病人出院後之自我照顧注意事項和

門診回診事宜，以及相關長期照護機構之有關資訊。 

 

第五條： 辦理出院手續，護理師交付辦理出院單張，如：帶回藥單、門診預約掛

號單…等，敬請您持相關出院單張至收費事務處辦理出院作業，繳費手

續完成後至一樓藥局領藥，即完成出院手續。 

1、出院時間： 

經醫師簽准出院，護理師交付出院處方，請於上午 10時前辦妥出院手

續並離院，請勿逾時出院影響其他病人入院治療時程。若您結帳後需

等候家人前來接回，可在公共交誼廳等候。 

2、繳費： 

           (1)第一醫療大樓一樓出院收費櫃檯；非正常上班時間請至第一醫療

大樓 4樓四一收費事務處辦理。 

(2)如有診斷書時，完成繳費作業後蓋印。 

       3、領藥：   

(1)出院患者至一樓藥局領藥。 

(2)非正常上班期間請至急診藥局領藥。 



  
45 

 

第六條：經本院醫師診斷應可轉至其他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照護時，醫院會 

        通知您辦理出院並協助您轉介。您可持本院開具之轉診單及病歷摘要，

至適當照護層級的醫療院所或機構，繼續接受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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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病人住院安全指引 

確保您住院安全，住院中提醒您注意！ 

第 一 條：確認醫療人員完全了解您的問題。 

 

第 二 條：確認醫師完全了解您曾對何種藥物過敏。 

 

第 三 條：確認醫師、護理人員、醫事人員對您的健康問題及治療方法已充份提

供需要的醫療資訊。 

 

第 四 條：確認給藥前護理人員會先核對您的身分並針對藥物作用說明，為維護

病人用藥安全，請配合勿中斷護理師給藥過程。 

 

第 五 條：確認醫療人員在為您治療前必須先洗手。 

 

第 六 條：確認您在沒有疑慮情況下接受醫療服務。 

 

第 七 條：您有疑問時，應勇於向醫院提出反應及建議。 

 

第 八 條：預防跌倒愛的叮嚀：當地板有潮濕時，請您協助主動通知護理站處

理，以避免您發生跌倒危險。 

 

第 九 條：敬請您主動向醫護人員提供個人健康狀況、疾病史、過敏史及關於 

病情、療程上出現的任何變化，以供醫療照護評估。 

 

第 十 條：照護病人時，若發現病人有異樣或病情有變化 (如意識變化、呼吸變

喘...等)，請立即告知醫護人員處置，或請其協助連繫主治醫師。 

 

第十一條：若您覺得病人病情有變化，而未得到醫護人員妥善注意及回應時， 

          您可直接使用病室電話直撥分機 7885（請幫幫我專線）將會有專人 

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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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幫幫我專線 7885』 
 

一、 邀請各位病人的家屬或看護加入醫療團隊，當病人病情有所變化

(如神智有變化或生理跡象有變化，例如病人呼吸愈來愈喘等)，

請告知相關醫療團隊。 

 

二、告知醫療團隊後，仍未得到妥善的醫療照護或回應時，全天 24 

 小時均可直撥『請幫幫我 7885』專線，經由院內任何分機撥打

『7885』，院內將會有專人為您服務。 

 

讓我們一起來維護病人的健康。 
 

 
 

『Condition help 7885』 
1. We are sincerely to invite patients’ family and home cares to join our medical team. 

When the patient's condition changes (such as changes of consciousness, vital sign or 

short of breath etc.), please inform the relevant medical team. 

 

2. If the medical team does not response you or take the proper medical care after 

informed, you can use any of desk line at the hospital and dial a 24 hours “Condition 

Help” service number “7885”. There is someone to help you. 

 

Let’s care patient's health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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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它公告事項 
一、性騷擾防治宣告 

尊重人權且落實性別平等，不得對他人性騷擾或性侵害，以共同營造友善 

就醫環境。性騷擾他人者，依法得處新台幣 1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鍰 

；利用權勢或機會進行性騷擾者，其罰鍰加重二分之一。 

二、醫療諮詢服務單位一覽表 
單位名稱 聯絡分機 所在位置 服務項目 

藥物諮詢室 3158 第一醫療大樓 1樓藥局 藥物諮詢 

慢性腎臟病衛教中心 3227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27診 腎臟病衛教諮詢 

營養諮詢室 3231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31診 營養諮詢 

糖尿病個案管理中心 3239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39診 糖尿病衛教諮詢 

癌症篩檢窗口 7201 第三醫療大樓 2樓 癌症篩檢諮詢 

再出發癌症病友服務中心 7149 第三醫療大樓 1樓 癌症相關諮詢 

手術前解說中心 5290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90診 手術前解說 

糖尿病遠距管理中心 5266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66診 
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減重、營養 

、健康照護諮詢服務 

產前準備室 7240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140診 孕期諮詢 

產科諮詢室 7241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141診 產科衛教諮詢 

婦科諮詢室 7243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143診 婦科衛教諮詢 

產前遺傳諮詢室 7244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144診 遺傳諮詢 

門診衛教中心 7272 第一醫療大樓 2樓 172診 內外科衛教、戒菸諮詢 

腫瘤中心 6068/7276 第二醫療大樓 2樓 176診 腫瘤諮詢 

社會工作部 3127 第二醫療大樓 B1 
心理、家庭、經濟社會層面諮詢及

身心障礙鑑定、醫療輔具租借 

心理治療室 7168 第三醫療大樓 11樓 心理諮詢 

兒童藥局 1155 兒童醫院 1樓藥局 藥物諮詢 

兒童門診衛教中心 1227 兒童醫院 2樓 227診 兒童衛教諮詢 

中醫藥局 4227 教學研究大樓 2樓 中藥藥物諮詢 

健康管理中心 4352 教學研究大樓 6樓 健檢諮詢 

健康諮詢專線 7256652 向上大樓 2樓 民眾健康照護諮詢服務 

社區健康促進中心 4533 向上大樓 2樓 
社區健康促進業務服務 如：洽辦

醫學講座簡易健檢服務…等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窗口 2681 中華路院區 6樓 諮商服務諮詢 

★對以上手冊說明，若仍有不明瞭之處，請洽詢病房護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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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衛教影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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